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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平台在自己的平台中具有管理职能，电商平台的运行也涉及到消费者的诸多利益，为了实现电商平

台稳步运作和电商行业的绿色健康发展，需要认识到电商平台责任认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电商平台

责任的认定面临电商平台双重地位的模糊、电商平台的“私权利”强化严重以及电商平台具备较高的技

术手段的法律困境。对电商平台面临的法律困境进行分析，明晰电商平台的法律地位、创新对电商平台

的监管方式以及构建共同治理平台的路径是认定电商平台责任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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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management functions within their own platforms, and the oper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lso involves many interests of consumers. To achieve the stable opera-
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the gree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necess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responsibility determination of e-
commerce platforms. The determin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faces legal dilem-
mas, such as the ambiguity of the dual statu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serious strengthening of 
the “private right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the high technical means possessed by e-com-
merce platforms. Analyzing the legal dilemmas faced by e-commerce platforms, clarifying the legal 
statu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innovating the supervision method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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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path of a co-governance platform are important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the re-
sponsibility of e-com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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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定电商平台责任的正当性基础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视域下明晰电商平台责任的必要性 

电商平台在收集消费者数据信息、对待消费者的数据算法以及为消费者提供的平台服务上都存在较

大的便利性和选择性，消费者的权益受保护抑与否，电商平台具有很大程度的决定性。电商平台和自媒

体工作者相结合也引发了众多问题，从近段时间屡次发生的自媒体博主事件，可见电商平台与自媒体往

往盈利的目的远胜于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电子商务法》保护多方主体的权益且电商平台涉及面广，可

能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主要涉及到了民法保护、刑法保护等，不过民法保护是多数情形[1]。从电商平

台责任逃逸角度来看，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一方是缺乏应对策略的，网络交易中电商平台提供的是消

费者与经营者交易的机会，但不干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实际交易关系[2]，这就造成了消费者不能突

破合同的相对性去追究电商平台的责任。监管义务范围较为宽泛，赋予了电商平台定期抽检等多元的监

管方式，使得消费者权益受侵害而无法追究平台的责任。在人工智能时代和电商高速发展的时代，消费

者权益的保护有利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3]，换言之，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关乎我国消费水平、关乎我国产

业发展，更关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电商平台责任的明晰

是举足轻重的。 

1.2. 权利义务相统一视角下认定电商平台责任的逻辑性 

电商平台并非属于政府控制运营，政府只能对其实施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监管，但随着电商平台的迅

猛发展，电商平台也牵扯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电商平台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网络平台和普通的网络企

业，更像是一种具有大量权利的提供市场的主体。电商平台也具有管理平台经营者、收集消费者信息以

及制定平台规则等一系列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仅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意味着消费者和销售者对于平

台制定的规则别无他法，也被限制选择，甚至消费者和销售者为了能在该电商平台进行交易行为，对于

平台的滥用权利的行为甚至会妥协[4]。即使认为电商平台是自主建立的电商市场中的“最高权利者”。 
电商平台与消费者的权利失去平衡会造成电商平台扩大自己滥用权利的范围和方式。值得明确的是，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义务是对等的，相互依存的[5]，电商平台权利由自身的

投资决策和生产经营而来，但毕竟电商平台权利的矛头对准的是消费者，实现消费者和电商平台长久的

互利共赢，需要明确电商平台对于消费者也负有义务，也即电商平台对消费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

亦是电商平台责任认定的逻辑所在。 

1.3. 电商行业绿色发展理念下探析电商平台责任的合理性 

电商行业是一个多方面的行业，其牵扯到快递运输、电子支付以及仓储行业等多个领域，也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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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电商平台虽然对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但也带来了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有观点

提出，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产物并且得到了应时的发展，但人们都忽

略了直播带货中也存在着虚假宣传、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风险存在[6]。就垄断问题而言，电商平台如

果靠着自身先入优势和积累的强大资源和经验可能会设置市场的准入门槛或者排挤“后起之秀”。电商

平台也会根据自身的地位对消费者进行前后差别对待，先以好于其他电商平台的福利吸引消费者并让消

费者产生依赖，该电商平台也会通过与其他支付或是社交平台进行联合来进一步“捆绑”消费者，但电

商行业的发展也势必会出现垄断的现象[7]。不过电商平台虽然存在些许问题，但电商带来的益处更多，

甚至在扶弱济贫和乡村振兴上都体现出独特价值。因此电商行业需要在稳步发展中克服，或者通过政府

的帮助来克服电商平台现存的问题，实现电商平台的绿色健康发展。 

2. 电商平台责任认定的法律困境 

电商平台在电子商务发展进程中是浩浩荡荡的，也是蓬勃发展的，同时电商平台又涉及到社会中的

诸多方面，对电商平台和电子商务行业予以正确引导具有重要意义。对电商平台的引导和管制是无法回

避电商平台责任认定这一问题的，有观点主张，对于依据互联网而出现的产业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自

然垄断和社会公正问题，不能放任互联网产生出现问题而不管，更不能认为市场机制必然能自行调节[8]。
换言之，市场失灵后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此时指望市场自行调节而忽略掉公权力干预和引导是不

正确的。因此有必要厘清电商平台在责任认定上存在的法律困境，以此来更合理地干预，促进电商行业

的健康发展。 

2.1. 电商平台性质模糊 

电商平台责任认定的前提是对电商平台应当具有清晰的认知，对电商平台的责任需要加以明确，可

目前电商平台的性质是存疑的，电商平台究竟属于企业，抑或是市场，这两者的边界又在哪里，皆值得

分析。企业和市场从文义的角度来理解，企业更多的是从事内部行为，对内部进行管理，少有外部性，

市场的角度来看，是企业对外行为。 
以企业性质角度分析电商平台的责任认定问题，则需要厘清电商平台作为一个企业，对于内部的组

织管理所负义务和责任。以市场性质为视角对电商平台的责任认定，有需要分析不同电商平台或者电商

平台对自然人之间具有的责任。有观点认为平台经营者依靠市场力量获得了自治权力，管理权限、采取

的管理措施以及打击商户的威慑能力都得到了增强[9]。换言之，电商平台在权力与外观上都具有市场的

属性，并存在对于电商平台应当去除其企业性质的观念。 
不过电商平台在常态的观念中都是以企业的形式出现，都是依托一定的公司外壳从事业务经营。但

也有学者认为，电商平台并非所谓的具有公共性，而是电商平台结合新型的交易方式给公共秩序带来了

更大的影响，其实电商平台并非与传统的公司有所区别，电商平台亦是企业，只不过由于电商平台的迅

猛发展而放大了企业本身的问题[10]。换言之，电商平台确实与常规企业在组织管理上有着极其的相似

性，都有自己的经营理念、企业的规章制度、企业的分层管理等，在企业对外方面，电商平台也会积极

吸纳投资，也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电商平台的创新在于市场发生的交易行为仅在完善的电商平台上

亦能完全独立发生。由此可见，电商平台的性质需要予以明确，对其责任的认定也是更为轻松。 

2.2. 电商平台“私权利”强化严重 

纵观当下的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的是电商平台的权力扩大了，不像常规企业拥有的权力。电商

平台的性质问题决定了其行权产生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问题，不过无论是电商平台对内的管理性权力抑

或是对外与消费者与其他电商平台行使产生负外部性权力都有明显扩大的现象。对内表现为，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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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经营者入驻以此充实自己的平台，因此电商平台在前期吸引经营者时，不会有太多的苛责和

严厉的管理。 
反观现在，电商平台具有较大的管理权，对于经营者和公司内部的经营可以制定更为复杂的管理方

案和更多的约束性规定，即便如此，电商平台内的经营者和电商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仍提高自己的接受

能力并继续从事这份工作，显而易见，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下，电商平台的权力也随之变大。 
对于电商平台的外部性私权利具体体现在电子商务的发展迅速，而法律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对于电

商平台演变出的新型垄断、复杂主体以及交易活动等特殊问题，法律在没有相关规定时，无法对电商平

台滥用权力进行规制。具体而言包括电商平台与消费者签订的有利于电商平台的单方变更权利、未经消

费者认可的强制性格式条款以及电商平台对于平台内的商家的任意处罚权[11]。综上可见电商平台的私

权利更像是私权力，一种表面看似合法合理的权利被电商平台逐渐以不可见的手段不断强化。 

2.3. 电商平台具备较高的技术手段 

电商平台责任的认定需要足够的技术水平去实现，最低的水平是需要高于电商平台的技术水平，但

是从电商平台扶持特定账号、收集消费者的信息技术以及对商家各类流量进行限制等隐蔽手段足以看出

电商平台已然汇聚了较高水平的技术团队，电商平台早已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打造了“完美无瑕”的配套

方案，从客观上难以发现电商平台的隐蔽操作，从主观方面，电商平台亦不会配合商家或者消费者进行

排查，这实际上可以称得上是电商平台自己的“潜规则”[12]。因此面对电商平台具备较高的技术手段，

需要构建足够水平的审查技术来打破电商平台的隐蔽性，实现对电商平台的不良手段的纠正。 

3. 构建电商平台责任认定的具体路径 

3.1. 明晰电商平台的市场性质 

电商平台实际上兼具企业与市场的特性，不应当将电商平台视为企业而只对其组织性和内部性产生

的责任进行监管，亦不应将电商平台当作市场，对其外部行为进行监督而忽略了其企业的本质。换言之

电商平台实际上处于市场和企业的中部，电商平台的本质属性属于企业，但仅仅讨论企业是有失偏颇的。 
有观点认为，电商平台的用户数量非常庞大，平台企业并非仅在组织性的管理，这更像是政府管理

[13]。电商平台已经牵扯到了较多的公共利益，并且电商平台也在这些公共利益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认为电商平台仅是普通企业是不合理的，但如果认为电商普通抛弃了作为企业的性质亦是不正确的

观念。认可电商平台的企业与市场的双重地位，并对其双重地位进行分别分析，则可以妥善解决电商平

台现存的诸多问题，忽略电商平台的任一身份都会造成问题分析与解决不全面的后果。 

3.2. 重视电商平台的监管方式 

仅以加强平台的自我监督、自我治理会产生监守自盗的后果，电商平台表面上公布出企业的优良管

理文化和对外的企业文化，但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仍旧在滥用自己具备的私权力，这会带来监管的不

利与缺失。垄断可以是企业创新的结果，也是激烈竞争的开始[14]。换言之，企业在自我监管和自我治理

方面难以达到监管制度的目的，允许企业自我监管容易引起企业引发潜在的垄断而不易被发现的后果，

这也可见上述电商平台具有极大的私权利。有观点认为，这种“私权利”来源于平台经营者的经济资源

和平台上积累的各类资源[15]。仅通过政府的外部监管也是不合理的，虽然来自政府的外部监管会让电商

平台的压力倍增，但无疑也是资源的浪费，同时电商平台自身的情况只有自己最了解，如果来自政府外

部的干预过大，可能也会抑制到企业的治理与发展。 
因此政府外部干预与企业的自行治理并行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具体而言，要求政府非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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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以介入，应当将更多情形的治理行为交由企业，但为了避免企业监守自盗和阳奉阴违的行为发生，

电商平台需要定期或者在政府不定期的要求下，对于某一阶段或者某一事件的治理方法与治理的成果向

政府报告，再由政府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作出干预或者不介入的决定。这一做法也符合横亘于政府规制

和自我规制之间的元规制[16]。换言之电商平台需要遵守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指引，同时电商平台也是最了

解平台发展情况，因此可以由其制定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规定以此来促进电商平台良性发展。也有观点

强调可以由平台企业和政府多元参与、共同治理方能促进平台善治[17]。 

3.3. 构建共同治理平台 

共同治理平台是由电商平台、政府、社会人员共同参与的平台，其能够实现集电商平台自治、政府

外部监督和社会人员真实体验与反应为一体，亦能够实现问题提出到问题接受到问题的快速解决。具体

而言，在目前的电商平台投诉环节其实对消费者的问题解决力度还不够，究其原因是电商平台可以选择

帮助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可以选择性忽略消费者的投诉，要求消费者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极小的问题，

消费者便会陷入成本的清算中，投诉时间成本太大，嫌麻烦的受害者便会选择自认倒霉。 
因此构建共同治理平台是有益于这部分沉默的消费者，让治理更进一步，对于沉默的消费者，应当

设置三方平台，由消费者提出自己的权益问题，由政府外部进行初查、复核到受理三个过程，并且此过

程仅由政府和消费者参与，最后政府发现电商平台确实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再通过共同治理平台先由

电商平台提出解决方案，再由政府监督下消费者与电商平台的和解。 

4. 结语 

电商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产物也是核心载体，对电商平台责任的认定对消费者与商户的利

益皆是重要保障，也是与电商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电商平台的权利义务应当相统一，

而不能偏废，从而造成电商平台责任的认定困境，明确电商平台的性质与地位，创新对电商平台的监管

方式以构建有关平台实现对电商平台责任认定的规范化。当前，电商平台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持续且高速

的发展，但伴生的监管滞后与责任逃逸问题亦不容忽视。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法律规定的动态性和适

应性，推动政府、平台、消费者以及社会力量形成共同治理格局。唯有如此，既可以满足电商平台以及

电商行业的发展，也能在高速发展的环境下对消费者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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